除草規範
1、 施作區域及面積(估算值、實際作業以現場為準)詳工作範圍圖示。

2、 邊坡除草時如遇本場種植之樹、花等綠美化植栽，於植栽半徑50cm 範圍內禁止除草，否則傷及植栽照價賠償。
3、 除草應以人工或除草機具為之，不得焚燒或噴灑除草劑。
4、 須拍攝除草作業前中後照片，請包含背景清晰紀錄並以尺記錄除草高度及(白板)標記，且每張照片均需顯示日期及顯見工作成果內容。
5、 執行工作時應注意維護道路及附近路樹、花草植栽及設施之完整，不得因執行工作而有毀損情形，如有毀損應負責賠償及修復完成，且不得追加契約價金。
6、 工作人員需有足夠之安全衛生防護裝備。
7、 工作人員應體格健全，且適合執行環境清潔維護及割草作業。

